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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‘盛世修志，志载盛史。经过六年的辛勤编纂，我区有史

以来第一部地方志终于问世，这是全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

一件大事和喜事。’ ⋯-

我区有着颇为辉煌的历史。扬州最早的城——邗城在

我郊区；历史上最繁荣时期的扬州——唐代扬州城在我郊

区；宋代以前扬州历史上的名人，亦多数活动在我区这块土

地上。直至宋代，扬州城中心才逐渐移向今广陵区地域。至

今，郊区大地仍到处可寻扬州二千多年历史所留下的名胜

古迹。

我区地处长江下游，‘土地肥沃，资源丰富，自古以来就

是富庶的鱼米之乡。解放初期，郊区第一次有了独立的行政

建置，经济建设全面发展，人民生活迅速提高。特别是1983

年建立县级行政机构后，我区的国民经济、社会事业更是突

飞猛进，全区面貌日新月异地变化。至1 988年，全区国民

生产总值达2．04亿元，工农业总产值达5．19亿元，第三产

业营业额达2．87亿元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 541元；至

1994年，全区经济更上一层楼，国民生产总值达11．17亿

元，工农业总产值达40．5亿元，第三产业营业额达28．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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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9 080元。我区成为扬州市乃至

整个苏中地区最发达的县市区之一。

《扬州市郊区志》上溯春秋，下止1988年，某些方面还

延伸到1 994年，客观地记载了郊区纵横二千多年的历史，

特别详细地记载了1983年建立县级区以来我区的重大发

展，为今人及后人提供了一部极其珍贵的郊区史料，可资治

政，可藉教化。

J。过去的已成历史，前面的道路还靠我们去走，在该书出

版之际，全区上下要以史为鉴，发扬光大成功的经验，吸取

失误的教训，迈开更加坚实的步伐，描绘更加壮丽的蓝图，

谱写更加卓越辉煌的扬州郊区史。

中共扬州市郊区委员会书记赵昌智

扬州市郊区人民政府区长许万和

一九九五年十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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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凡 ，例

1、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，实是求事地

记载扬州郊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。

2、本志基本按照横排竖写原则，共设25篇102章361节，另

置概述、大事记于其首。为了反映地方特色，个别篇章作了升格处
，

理。

3、扬州郊区1949年1月25日解放后才有独立的行政建制，直

至1983年才建立县级政权机构，故本志重点记述解放以后的郊区

情况，其中又以记述1983年后的情况为主。

4、本志记事时间：上限，人文方面，尽量向上追溯，经济方

面一般起于本区解放时；下限，截止于1988年，但大事记和领导

干部更迭延伸至1994年。

5、扬州郊区区域有过多次变更，本志记述之情况及数字统计

等，均以当时的区域范围为准。

6、本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，根据“宜

粗不宜细，宜分不宜合’’原则，不设专篇，分散记于大事记及各篇

章中。 ．

7、本志根据“生不立传”原则，收录扬州郊区籍著名人物和

在郊区有过较长时间活动的客籍著名人物。

8、关于领导干部更迭的记载，大事记中仅限于正县级领导，有

关篇章中含副局(乡)级以上在职干部。

9、本志纪年方法：古代至辛亥革命用朝代加年号，括注公元；

辛亥革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。农历月、日用汉字书写；公历月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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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阿拉伯字书写。

10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建国或新中国成立。解放前、解

放后以扬州郊区1949年1月25日解放为界。

11、本志记载-自勺地名、机构名等均以当时通称为准，部分古地

名加注今名。

12、本志提及的扬州市，1983年3月以前为地辖县级市，1 983

年3月以后为省辖地级市。

13、本志中计量单位一般均换算成公制。1955年3月1日以前

使用的旧人民币均已折成新币币值。

14、本志使用资料为各级档案馆、各有关部门及部分知情人提

供，为节省篇幅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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